附件3：

声  明  书

本人（法人机构）                ，根据《来宾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国有资产公开招租公告》参加国有资产公开招租竞租活动。在此之前，没有被列为银行征信黑名单、涉及经济纠纷案未了等情况。以上声明若不属实，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
特此声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声 明 人：         

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
